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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采用“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 

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的管理办法 

（修订稿） 
 

 

为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

设的意见》（学位〔2010〕9 号）精神，切实加强我校学术道德规范建设和研究生学位论

文质量管理工作，预防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保证学位论文质量，促进学术诚信，营造良

好的学术环境，特制订本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学术水平与科研能力的综合体现，其原创性及创新点是反

映和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对促进研究生恪守学术规范

和提高学术创新意识、保证学位论文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条  防止学术不端行为的产生采取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原则，各培养单位要加强

研究生学术规范教育，提高研究生自律意识；要明确职责，落实责任，严格把关，加大检

查力度。研究生导师要加强研究生学术规范的具体指导，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审查，培养

研究生良好的学术品质，避免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维护我校研究生教育的良好声誉。 

    第三条  学校采用“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学术不

端行为检测。   

第二章  工作组织与实施 

第四条  拟申请学位的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都必须按要求参加检测。 

第五条  学位论文检测工作由各学院统筹安排，由研究生院统一使用“学位论文学术

不端行为检测系统”对学位论文进行检测。 

第六条  提交检测的学位论文内容应包含目录、中英文摘要和正文部分，可去除封面、

原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书、图表清单及主要符号表、参考文献、附录、攻读学位期间取得

的研究成果、致谢等。 

第三章  检测结果处理意见与认定程序 

第七条  “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仅是判断学术不端行为的一种辅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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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凭检测报告的文字复制比并不能科学而准确地判定学位论文是否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学

位评定分委员会和导师可根据检测报告作出判断。导师应对学位论文的学术规范性进行严

格把关，并督促学位论文作者对学位论文中存在学术不规范的部分进行修改。  

第八条  检测结果的认定与处理   

1. “全文文字复制比”小于 20%者，由导师结合核心章节文字复制比等相关情况，负

责审查并认定学位论文内容中是否存在学术不端行为。根据认定结果，导师可作出直接送

审、修改后送审的具体处理意见。   

2. “全文文字复制比”在 20-40%之间者，原则上不予送审。但导师在认真阅读论文及

分析检测报告后，确认学位论文不存在学术不端及过度引用问题，可以通过书面形式详细

说明情况，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同意后，可以送审，书面材料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

署意见留学院存档，以备查看。  

3. “全文文字复制比”在 40-60%之间者，研究生必须对论文进行认真修改，修改后由

导师进行严格审核确认，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同意，可申请下次送审。 

4. “全文文字复制比”在 60%及以上者，提请校学术委员会审定，确实存在弄虚作假、

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按结业处理。 

5. 对于累计 2 次出现“全文文字复制比”超 40%的指导教师，视情况采取质量约谈、

限制带生直至取消导师资格等处理。对于高几率出现“全文文字复制比”超 40%的学院，

由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进行质量约谈，研究生院视情况削减建设经费。 

第四章  其 他 

第九条  凡弄虚作假故意规避学位论文检测的学位申请者，一经发现与核实，学校将

按相关规定给予严肃处理，情节严重者将取消其学位申请资格。 

第十条  使用“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仅能预防学位论文写作中出现的学

术不端行为，无法保证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学位论文学术水平的高低由导师和论文评阅

专家做出评判。研究生学位论文如因导师失察而出现学术不端行为并给学校声誉造成不良

影响，将按照学校有关文件规定给予导师相应的处理。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开始执行，原《关于采用“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

统”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的管理办法》（长理工研字[2016]17 号）废止，未尽事宜

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